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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8E_AF_E5_c80_310470.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环保总局核事故应急预案》和《国家

环保总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环办〔2007〕17号)国家

环保总局上海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国家环保总局广东核与

辐射安全监督站，国家环保总局四川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国家环保总局北方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国家环保总局东北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国家环保总局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站，国家环保总局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环境保护局（厅）：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国家核应急预案

》，我局对《国家环保总局核事故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方案

》进行了修订，划分为《国家环保总局核事故应急预案》和

《国家环保总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现将《国家环保总局

核事故应急预案》和《国家环保总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局（

厅）根据预案要求，修订和完善本单位的核事故应急预案和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于2007年6月底前报我局备案。 附件

：1.国家环保总局核事故应急预案 2.国家环保总局辐射事故应

急预案 二○○七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

事故应急预案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作为国家核安全监管和环

境保护部门以及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组成单位之一，

为做好核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确保在核事故时，能准



确地掌握情况、分析评价和决策，按事故状态及时采取必要

和适当地响应行动，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和《国家核应急预案》。 1.3 应急方针 常备不懈、

积极兼容、统一指挥、大力协同、保护公众、保护环境。 1.4 

应急任务 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核安全局）承担的任务是： 

（1） 制定总局核事故应急预案； （2） 指导地方环境保护部

门制定和实施核应急辐射环境监测计划；应急响应时，参与

指挥、协调应急响应工作，按国家核应急协调委的安排，牵

头组织力量对辐射环境监测进行支援；必要时，直接负责组

织对核设施场内外进行辐射环境应急监测； （3） 审批民用

核设施的场内应急计划，检查、监督其应急准备工作。应急

响应时，对事故单位的应急决策和措施进行技术评估，实施

监督，及时向国家核应急协调委提供评估意见； （4） 协助

审查和发布有关核事故的新闻和信息；参与事故调查和处理

。 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主要适用于下述情况下可能发生核事

故的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 核事故是指核电厂或其他核设施

中很少发生的严重偏离运行工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放

射性物质的释放可能或已经失去应有的控制，达到不可接受

的水平。 适用范围： （1）核动力厂； （2）民用研究性核反

应堆； （3）民用核燃料循环设施； （4）放射性废物处理、

处置设施； （5）易裂变核材料运输中发生的事故。 其它核

事故参照本预案执行。2．总局核事故应急组织与职责 国家

环保总局（国家核安全局）核事故应急体系是国家环保总局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总局环境应急指挥领

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各职能部门及有关单位各司其责，平

时做好核事故应急准备，核事故发生时快速而适当地进行响



应。 2.1 总局核事故应急组织体系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应急指

挥领导小组在核事故时即为总局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领导小组

，下设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核事故应急期间，总局核

与辐射安全中心和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分别为总局核

与辐射事故应急技术中心和总局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技术中心

。总局核事故应急组织体系如图1 所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